
AOD 转炉工作衬供货技术协议

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不锈钢分公司（以下称甲方）与 \ 公司（以下称乙方）

就甲方不锈钢分公司炼钢 110tAOD 转炉工作衬耐火材料供应事宜经双方协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安全生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公正、公平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订立本技术协议：

一、不锈钢冶炼基本条件

1、AOD 转炉公称容量：110 吨，最小出钢量 90 吨，最大出钢量 115 吨。

2、冶炼钢种：300 系列奥氏体不锈钢、400 系列铁素体不锈钢（含超纯铁素体不锈钢、马氏体不锈钢）及双

相不锈钢。

3、冶炼原料：脱磷铁水、电炉预熔钢水、中频炉铁水及各种合金和辅料。

4、还原材料：硅铁或铝。

5、采用双渣法，常规钢种还原渣碱度：大于 1.7（80%的炉次），脱硫渣碱度：大于 2.0（80%的炉次）。

6、过程温度：Min 1200℃，Max 1800℃。

7、最大供氧强度：顶枪：1.50Nm3/t.min；侧吹风枪：1.2Nm3/t.min。

8、顶枪相对枪位：2000mm-4650mm。

9、平均冶炼周期：300 系列≤90min，400 系列≤100min，双相≤180min。

二、乙方工作内容

1、不锈钢炼钢一、二期 110t AOD 转炉工作衬的供应；

2、110t AOD 转炉耐火材料砌筑过程跟踪指导。

3、配合甲方做好炉龄分析。

三、技术要求

1、产品保质期（从生产到砌筑）：≤ 6 个月。

2、超过保质期的耐火材料不能跟新生产的搭配使用。

3、AOD 转炉用耐火材料应具有优良的热稳定性，抗侵蚀、耐抗刷能力。

4、理化指标、几何尺寸及公差满足设计图纸要求。

5、定型耐火材料包装、运输及装箱要求符合国家标准 GB/T 16546-1996，不定型耐火材料包装、运输及装

箱要求符合国家标准 GB/T 15545-1995。

6、对于从下线 AOD 转炉上拆除的长度≥300mm，表面平整，砖体没有裂纹，允许乙方在炉帽位置重新砌筑利

用,但使用方案必须经甲方认可后才可以使用。



四、技术服务

1、乙方应派专职人员在现场砌筑过程中提供技术服务，监督指导炉衬砖砌筑工作，对砌筑质量负责；

2、根据产品的使用情况，乙方应进行技术分析总结，对产品质量和工艺措施进行持续改进。

3、乙方应经常提供国内国际相关的最新技术信息和定期派技术专家到甲方现场进行技术交流。

4、AOD 转炉下线执行甲方下线标准。

五、结算方式

1、AOD 转炉工作衬以吨钢耐火材料费用的方式进行结算。

2、每下线 1 套炉子，甲乙双方核算 1次，每月整体结算 1 次，结算公式如下：

结算费用 = AOD 工作衬耐材吨钢结算单价×每炉平均出坯量（105 吨）×AOD 折算炉龄×结算比例±绩效浮

动金额。

2.1 AOD 工作衬耐材吨钢结算单价执行商务合同单价；

2.2 AOD 折算炉龄 = （冶炼周期＜100 分钟）炉数 +（ 100 分钟≤冶炼周期＜120 分钟）炉数×1.2 + （冶

炼周期≥120 分钟）炉数×2.0。

2.3 由于耐火材料本身质量导致 AOD 折算炉龄＜50 炉时，不结算。

2.4 当 50 炉≤AOD 折算炉龄＜70 炉时，结算比例取 80%；当 AOD 折算炉龄≥70 炉时，结算比例取 100%。

2.5 绩效浮动金额：结合近年来 AOD 实际炉龄情况，以 100 炉作为甲乙双方进行绩效考评的基准值。当 AOD

折算炉龄＜90 炉时，结算时扣除乙方（100 — AOD 折算炉龄）×500 元；当 90 炉≤AOD 折算炉龄＜100 炉

时，结算时扣除乙方（100 — AOD 折算炉龄）×300 元；当 100 炉≤AOD 折算炉龄＜110 炉时，结算时奖励

乙方（AOD 折算炉龄 — 100）×300 元；当 AOD 折算炉龄≥110 炉时，结算时奖励乙方（AOD 折算炉龄 — 100）

×500 元。

3、因甲方原因（生产设备故障、长时间停产等）造成 AOD 炉折算炉龄＜80 炉时，该套炉衬按乙方在此工位

前三个正常下线炉子的平均炉龄结算。

六、验收标准和方式

1、到货验收，产品应提供质保书一式一份，证明其符合产品技术规范。

2、产品在使用前，甲方对产品的包装、产品标识、产品的外观等进行检查验收，定型产品不应有缺棱掉角

或尺寸与图纸不符的情况，不定型耐火材料不得出现结块、潮湿、杂物等。

七、索赔条款

在正常的使用、操作条件下，经双方确认因乙方产品质量问题所引起的各类生产设备事故，按以下条款

进行赔偿。



1、乙方提供的耐火材料理化指标、尺寸不能达到标准要求和设计图纸要求，判为不合格的，给予退货处理，

所有损失由乙方承担。

2、在使用过程中发生渗钢，按每次乙方支付违约金 3000 元，由于耐火材料质量问题发生漏钢等生产事故，

造成的损失由甲方向乙方提报直接经济损失明细，乙方按直接经济损失赔偿甲方。

3、乙方在甲方现场从事技术服务工作时，必须遵守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和相关规定，对违反规章制度或相

关规定的，每次乙方支付违约金 2000 元。

4、AOD 转炉砌筑前未能及时提供产品合格证，每次乙方支付违约金 2000 元。

5、由于乙方使用从下线 AOD 转炉上拆除的可利用旧砖，造成炉龄低或其它事故，由乙方承担损失或直接经

济损失。

6、甲方对乙方的考核扣款折算成钢产量每月月底结算时兑现。

八、安全生产

1、乙方进入甲方作业区域从事技术服务的员工，必须自觉接受安全交底，确保劳动防护用品穿戴齐全，遵

循甲方各项规章制度。

2、乙方现场技术服务人员发生工伤事故后及时上报处理。

九、其他

1、本标准解释权归甲方。

2、本协议作为相应采购合同附件。

3、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妥由（集团）公司相关部门裁决。

此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保留一份，自合同实施之日起同时生效。

甲方：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不锈钢分公司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日期：


